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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医疗保障局
昆 明 市 财 政 局

文 件

昆医保通〔2023〕3号

昆明市医疗保障局 昆明市财政局关于调整
昆明市医疗保障制度筹资及待遇政策

实施细则相关事宜的通知

中国老挝磨憨—磨丁经济合作区社会事务局、财政金融（统计）

局，各县（市）区医保局、财政局，市医险局，阳宗海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，经开区医疗保险管理局：

按照《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建立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

的意见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5号）、《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

省财政厅关于转发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建立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

度意见的通知》（云医保〔2021〕101号）、《云南省医疗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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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医疗保障制度筹资及待遇政策

（2021年版）的通知》（云医保〔2021〕110号）的相关规定，

现拟对 2023年昆明市医疗保障制度筹资及待遇政策实施细则相

关内容进行调整，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整内容

根据《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建立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

的意见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5号）中“原则上 3年内完成清理规

范，同国家政策衔接。”及“职工医保的单位缴费率：职工工资

总额的 6%左右”的规定，结合昆明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

支结余情况，对医疗保险待遇以下内容进行调整：

（一）2023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由 2022年的

8%（未含生育保险部分）下调至 7%（未含生育保险部分）；灵

活就业人员缴费费率，以统账结合方式参保的由 2022年的 8%

降低至 7%；以单建统筹方式参保的实际缴费费率为 5.2%（含门

诊共济及长护险缴费费率）。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缴费费率保持不

变。

（二）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个人账户划入比例，在职职

工按照缴费基数的 2%，扣缴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后实际

划入比例为 1.8%。

（三）自谋职业退休人员和随同用人单位参保的退休人员按

基本养老金的 4.5%划入个人账户；未参加养老保险或不能按月

领取养老金的医保退休人员，按照上年度云南省企业退休人员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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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基本养老金的 4.5%划入个人账户；灵活就业退休人员按上

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和上年度云南省

企业退休人员月平均基本养老金之和平均数的 4.5%划入个人账

户。扣缴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后实际划入比例为 4.3%。

（四）2023年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

由 2022年的 35万元提升至 42万元，基本医疗保险加大额医疗

费用补助叠加之后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为 50万元。其他起付标

准、支付比例等待遇政策保持不变。

（五）城乡居民参保人按照就近就便原则，可在昆明行政区

域内自主选择一家县区级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，作为享受

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待遇定点医疗机构，在选定的医疗机

构内发生的符合医保政策范围内费用，自选定（或更改）的次月

起按照规定享受普通门诊报销待遇，在非选定定点医疗机构发生

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不予报销。

（六）医疗救助相关政策按照《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贯彻落实云南省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若干措施

的通知》（昆政办〔2022〕44号）规定执行。

二、执行时间

2023年 1月 1日开始正式执行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县（市）区医保局进一步加大医保政策宣传力度，

及时向参保人、参保单位、两定机构等做好宣传解释工作，切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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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群众医疗保险合法权益，确保群众及时享受相关待遇。

（二）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结合调整事宜，优化经办流程，提

升经办服务，提前做好信息系统相关准备工作，确保相关政策落

实到位。

昆明市医疗保障局 昆明市财政局

2023年 1月 28日

（此件公开发）

昆明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3年 1月 2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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